
公共会议室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运会指挥中心公共会议室（以下简称：

公共会议室）管理，保障会议室高效规范使用，提高会议服

务保障水平，结合省运会指挥中心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共会议室主要用于各部门举办各类会议，不

得用于开展其他业务活动。

第三条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会议服务科为公共会议

室的管理主体，负责公共会议室的管理，委托物业公司会务

部负责会议室的调配、日常管理及服务保障等具体工作。

第四条 公共会议室服务保障的内容包括：会议室的安

排与协调；会议室内音响设备、视频系统等会议设备的管理

与调试；会议室的卫生保洁；会议室开水供应等。

第二章 会议室使用管理原则

第五条 省运会指挥中心公共会议室的使用管理遵循

以下原则：

（一）会议级别高低与申请顺序相结合原则。级别较高

的会议优先使用，级别同等的情况下谁先申请谁优先使用。

（二）合理安排原则。根据申请单位参加会议人数、设

备需求等情况，结合会议室规模、功能合理安排会议室。

（三）无偿使用原则。会议室场地、设备使用、保洁、

开水供应等基本服务不收取费用，会议室会标、座次牌、资



料发放、人员签到、茶叶、矿泉水等，由会议主办单位负责。

会标悬挂、座次牌摆放及大规模资料发放可由物业公司会务

部协助完成。

第三章 会议室预约和取消

第六条 一般情况下，申请单位需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

通过“济宁机关事务”微信公众号、APP、济宁市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门户网站提交会议室申请，物业公司会务部根据登

记信息进行会议室安排，经会议服务科确认后方可使用。申

请单位联系人收到会议确认信息后，及时与会务部对接会议

需求，共同提前做好会议准备工作。紧急会议或情况特殊可

直接拨打物业公司指挥中心电话（2079518）进行会议预约，

会后完善手续。

第七条 申请使用一楼一号会议室时，主办单位需首先

同会议服务科进行沟通，经确认后，填写纸质会议预订单后

方可使用。

第八条 经批准单位自建的视频会议室，纳入统一调配

管理，如有视频会议，承建单位优先使用，需提前一个工作

日进行网上预订。

第九条 若会议取消或变更，申请单位应及时进行取消，

如未及时取消造成会议室闲置，或者出现参会实际人数与申

请会议室容量严重不符等情况，将会自动扣减单位的预订信

用分值。

第十条 因未办理预约手续、预约登记不及时或不明确、



未及时与会务部对接会议需求而影响到会议的正常召开，由

申请单位负责。

第四章 会议室使用和交接

第十一条 会议室使用单位应保持会议室的清洁、卫生，

爱护会议室内公用设备、设施，不得随意刻画、张贴、涂写，

不得挪动和自行调试室内设备，不得随意改变室内格局，不

得在会议室内吸烟。如损坏或丢失设备、物品，由使用单位

或当事人负责赔偿。

第十二条 会议室使用完毕后，使用单位联系人应及时

通知会务部共同对会议室内桌椅、音响设备等物品进行检查，

完成交接并签字确认。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会议服务科

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公共会议室预订单

2.公共会议室物品配置及服务标准



附件 1：

公共会议室预订单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负责人

签字

申请人 联系电话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拟出席领导

参加人员范围及

人数

可选服务
免费项目 音响调试□电视（投影）调试□开水供应□

自费项目 会标□ 座次牌□ 矿泉水□ 茶叶□

物业公司

会务部意见

会议室安排：

签字： 年 月 日

会议服务科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会后交接

会议室物品检查情况

使用单位签字： 会务部签字：



附件 2：

公共会议室物品配置及服务标准

一、物品配置标准

圆桌式会议室：水壶、瓷杯、杯垫、消毒柜、抽纸；

条桌式会议室：水壶、瓷杯、杯垫、消毒柜。

二、会议服务标准

1.会前准备：会前 1 小时完成会议室卫生保洁、电视调

试、音响调试、杯子消毒、杯垫摆放，水壶提前 40 分钟接

好热水并摆放到位。

2.会中服务：会议进行期间，会务员巡查会议室周边，

随时处理会议突发状况。

3.会后服务：会务员检查有无参会人员遗留物品及文件，

如有及时送交主办方；检查有无损坏的设施设备及用具，联

系主办方在会议预订单交接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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